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残疾人计入用人单位实际安排就业人数协议书

甲方（用人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劳务派遣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依据《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》（陕发改价格[2020]310号）及相关文件精神，更加合理的认定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，甲乙双方经过友好、平等协商，将用人单位依法以劳务派遣方式接受就业的残疾职工  人计入（单位全称）残疾人按比例就业人数，不再计入（单位全称）的残疾人按比例就业人数。

_______(残疾人姓名),残疾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；

……；
……。



甲方:（盖章/签字）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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